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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陆沈良，男，1986 年 12 月出生，住址为杭州市丰潭路，时任杭州华星创业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创业或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 

金刚，男，1986 年 4 月出生，住址为绍兴市越城区，与陆沈良为朋友关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陆沈良、

金刚内幕交易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均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及听证申请。本案现已

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内幕交易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与公开过程 

华星创业注册于浙江省杭州市，2009 年 10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300

025，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及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等，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为程某彦。 

2010年以来，华星创业将收购兼并及对外扩张计划作为公司的战略发展措施。2012 年

7 月 23 日，程某彦与华星创业总经理陈某光、董事屈某胜、李某、董秘方某英商议后，决

定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准备工作，初步框定 4 家标的公司：浙江明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明讯）、上海鑫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鑫众）、珠海市远利网讯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远利）和浙江金天地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天地）。 

2012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3 日，陈某光、方某英与中介机构多次商讨后，基本确定初步

方案和时间表，中介机构向方某英发送邮件，告知了“停牌前要确定的事项”。 

2012年 8 月 1 日，方某英转发给陈某光邮件，其中由中介机构起草的《华星创业现金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显示：方案明确本次拟通过现金及定向发行股份

的方式，收购浙江明讯、上海鑫众、金天地和珠海远利股权。 

2012年 8 月 6 日，陈某光与方某英对“停牌前要确定的事项”进行分工，并开始分头

与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商谈要点。陈某光负责谈收购价格、收购方式、业绩承诺和未分配利润

归属等要点，方某英负责谈税收、股份锁定、解锁比例、停牌前签订备忘录等事项。在此过

程中，中介机构协助把握标的公司估值等谈判要点。当日，方某英与金天地的实际控制人电



话沟通相关税收、股份锁定及解锁比例、资金占用、意向性协议等事项，金天地表示除了对

“解锁比例”需要再根据政策依据来确定外，其他无异议。方某英与金天地另一股东王某惠

联系后，确定于 8 月 9 日上午 9 点到金天地进行初步尽职调查。 

2012年 8 月 8 日，方某英告知财务总监鲍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计划，请财务方面配

合对标的方尽职调查。8 月 9 日，方某英、鲍某、财务经理陈某荣、中介机构人员到金天地

进行初步尽职调查，金天地介绍了情况，王某惠根据要求提供工商、财务等资料。期间，陈

某光与金天地商谈过实质性并购要点。8 月 16 日，双方基本确定了并购条件。 

在此期间，陈某光、方某英同时与浙江明讯、上海鑫众和珠海远利也进行谈判。 

8 月 29 日下午，程某彦发现“华星创业”股价涨幅较大，与陈某光等商量后决定申请 8

月 30 日开始停牌。当晚，方某英和证券事务代表张某督促 4 家标的公司的主要股东召集其

他股东签署《收购事项备忘录》，程某彦代表华星创业与 4 家标的公司的股东签署。 

8 月 30 日，华星创业股票停牌。10 月 30 日，华星创业股票复牌，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珠海远利、上海鑫众和浙江明讯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案。 

二、陆沈良、金刚内幕交易的情况 

（一）涉案账户情况 

1. “陆沈良”账户 

该账户 2007 年 10 月开立于中信证券，201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2 年 10 月 30 日，累计

买入“华星创业”83,389 股，卖出 69,400 股。其中，2012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24 日，累计

买入 20,400 股，8 月 23 日卖出 60,000 股，2013 年 3 月 27 日卖出 2500 股，共计盈利 9,693.

6 元。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该账户共交易 24 只股票，基本上为短期操作，持续操

作不超过 1 个月，大部分股票持有不超过半个月，部分股票买入次日即卖出。仅“华星创业”

和“聚光科技”两只股票存在长期操作的情况。截至调查日，账户中仅留有“华星创业”一

只股票。 

该账户由陆沈良本人操作，账户资金与金刚有关联。 

2. “金刚”账户 

该账户 2010 年 5 月开立于中信证券，201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2 日，累计

买入“华星创业”156,350 股，累计卖出 66,940 股。其中，2012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24 日买

入 75,500 股，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至 2013 年 3 月 13 日期间卖出，累计亏损 14,207.06 元。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金刚”账户主要交易了“华星创业”、“聚光科技”、“中



体产业”等三只股票，其他股票交易金额较小，以短线为主。自 2011 年 11 月开始买入“华

星创业”后，重仓该股。2012 年 8 月 15 日至 24 日，集中买入“华星创业”。 

该账户由金刚本人操作，账户资金为自有资金或者来自于金刚父母。 

3. “季某娟”账户 

该账户 2009 年 9 月开立于银河证券，2012 年 8 月 28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7 日，累计买

入“华星创业”246,294 股，其中涉案期间内共计买入 207,294 股，2013 年 1 月 14 日至 3

月 14 日期间全部卖出，共计盈利 70,421.52 元。该账户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转入 150 万元，

随后两个交易日大量买入“华星创业”，接近满仓。 

该账户由金刚操作，也曾经委托陆沈良代为操作。账户资金为金刚向钱某程融资，用于

买入“华星创业”。 

（二）内幕信息传递情况 

方某英在 2012 年 8 月 6 日之后几天，与财务总监鲍某去金天地了解一些财务情况，去

之前鲍某告诉过陈某荣准备收购这家公司，让他看看这家公司的财务数据。回来后，鲍某要

求陈某荣督促金天地报送财务数据，陈某荣就开始写尽职调查报告，并多次在办公室用固定

电话、手机和 QQ 等方式与金天地的相关人员联系，要求补充提供财务数据。从金天地回来

后，有其他部门的人向陈某荣打听过重组的事。 

陈某荣否认向陆沈良说过重组的事，陆沈良也没有向他打听过。但是，陆沈良与陈某荣

办公位置实拍照片显示，两人办公室座位相距不到 1 米，从陆沈良的位置能很方便看到陈某

荣电脑屏幕；两人共用一台固定电话，电话机放在两人中间。从位置的距离判断，陆沈良能

听到陈某荣打电话。陆沈良称平时陈某荣在办公室打电话他能听得到，陈某荣电脑屏幕打开

的文件他想看也能看到。 

陈某荣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其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 11：32（通话时长 11 分 3 秒）、15：

20 和 20：59 曾 3 次与金天地王某惠联系。根据华星创业财务部部分人员 2012 年 8 月出勤

记录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8 月 13 日陆沈良正常上班。陆沈良办公室台式电脑文档搜索

记录显示，其“QQ”软件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 11：38 生成一个图像文件，其电脑中的“B

aiduPlayer”软件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 11：43 处于工作状态。 

陆沈良手机通话记录显示：2012 年 8 月 13 日、14 日，陆沈良与金刚分别通话 2 次和 3

次。2012 年 8 月，陆沈良与金刚之间通话 53 次，其中 47 次发生在 8 月 9 日至 8 月 29 日期

间。8 月 27 日晚，两人连续通话 40 多分钟。9 月至 12 月，两人之间每月通话分别为 9 次、

3 次、1 次和 1 次。 



陆沈良称在 2012 年 8 月 14 日补仓“华星创业”的时候告诉过金刚，平时他们谁补仓了

都会告诉对方。 

以上事实，有相关公告、涉案账户交易记录以及涉案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证明。 

综合考量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固有关系，当事人买入“华星创业”时点与交易模式上的异

常情况，陆沈良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座位相邻并共用电话，陆沈良与金刚在涉嫌交易期间频

繁的电话联络、共同操作交流投资情况，二人电话联络时点与涉嫌交易时点的高度吻合，以

及当事人对于交易原因未能做出合理解释等情况，认定陆沈良、金刚利用相关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二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构成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违法行为。 

基于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陆沈良处以 3 万元罚款； 

二、没收金刚违法所得 56,214.46 元，并处以 56,214.46 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

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

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3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14年 4 月 28 日 

 


